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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大学法学院对考取博士的硕士研究生 

及本科生司法考试前五名奖励的决定 

培养高素质的卓越法律人才是我院对教学工作的基本定位,每

年一大批优秀的法科学生圆满毕业，进入更高的学府深造，走上

各种法律实务部门工作岗位。为了进一步激励在校研究生努力钻

研学术、考取博士继续深造，进一步激励在校本科生扎实学好专

业知识、通过司法考试并为将来的法律工作奠定良好基础，经研

究决定，我院对今年考取博士的宋健、徐颖 2 位硕士研究生、刘

凯等高分通过司法考试的 5 位本科生予以表彰并奖励： 

1、考取博士的宋健、徐颖每人奖励人民币 800 元； 

2、司法考试前五名的刘凯、蔡庆、陈啸屹、谢怡知、王萌每

人奖励人民币 500 元。 

希望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上述同学为榜样,奋发图强,努力

拼搏,争做优秀的法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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